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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准则应用案例——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判断 

【例 1】甲公司是一家经营高端品牌的百货公司，采用

与品牌服装供应商合作的经营模式。某高端品牌供应商乙公

司在甲公司指定区域设立专柜（或专卖店）提供约定品牌商

品，并委派营业员销售商品，假定本案例不包含租赁。乙公

司负责专柜内的商品保管、出售、调配或下架，承担丢失和

毁损风险，拥有未售商品的所有权。乙公司负责实际定价销

售，甲公司负责对百货公司内销售的商品统一收款，开具发

票。甲公司将收到客户款项扣除 10%后支付给乙公司。 

甲公司通过各种促销活动以提高百货公司的总体业绩。

促销活动分为甲公司主导的促销活动和乙公司自行打折活

动。甲公司主导的相关促销活动费用，有些由甲公司自行承

担，有些由甲公司与乙公司共同承担。乙公司自行开展的打

折活动需要获得甲公司同意，甲公司会要求其打折的幅度和

范围符合甲公司的定位，例如打折幅度不能过大，保证不打

折的新品的比例不能过低等。如果需办理退换货的，甲公司

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换货、赔偿等事项，之后可向乙公

司追偿。假定客户丙购买商品，向甲公司支付价款 1000 元，

甲公司扣除 100 元后支付给乙公司 900 元。假定不考虑其他

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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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例中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

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

人还是代理人。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，乙公司能够主导

商品的使用，例如出售、调配或下架，并从中获得其几乎全

部的经济利益，因此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是主要责任人，

在客户丙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1000 元。甲公司在商

品转移给客户之前，不能自行或者要求乙公司把这些商品用

于其他用途，也不能禁止乙公司把商品用于其他用途，因此，

甲公司没有获得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只是负责协助乙公司进

行商品销售，是代理人，在客户丙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

入 100 元。 

另外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例中对于与控制权相关的三个迹

象：一是从客户的角度，甲公司承担退换货和赔偿的主要责

任；二是乙公司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；三是销售商品价

格主要是由供应商乙公司确定，但甲公司对于商品的定价权

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与控制权相关的三个迹象的分析，并不能

明确区分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，这些相关事实和情况的迹象

仅为支持对控制权的评估，不能取代控制权的评估，也不能

凌驾于控制权评估之上，更不是单独或额外的评估。 

综上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

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

还是代理人。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，乙公司拥有对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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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的控制权，是主要责任人，甲公司没有获得对该商品的控

制权，是代理人。 

分析依据：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四条、

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；《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〉

应用指南 2018》第 12 页、87-93 页等相关内容。 

 

【例 2】甲公司是一家经营高端品牌的百货公司，采用

自主选择品牌直营模式。甲公司根据品牌定位，挑选某高端

品牌乙公司作为其供应商之一，乙公司提供约定品牌商品，

并与其他品牌同类商品统一摆放在甲公司指定位置。甲公司

委派营业员销售该品牌商品，并负责专柜内的商品保管、出

售、调配或下架，承担丢失和毁损风险，拥有未售商品的所

有权。甲公司对百货公司内商品统一定价，统一收款。如果

需办理退换货的，甲公司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换货、赔

偿等事项，如属商品质量问题，可向乙公司追偿。假定不考

虑其他因素。 

本例中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

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

人还是代理人。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，甲公司能够主导

商品的使用，例如出售、调配或下架，并从中获得其几乎全

部的经济利益，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是主要责任人，在

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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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依据：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四条、

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；《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〉

应用指南 2018》第 12 页、87-93 页等相关内容。 

 

【例 3】甲公司是一家知名服装品牌生产零售商，拥有

数百家直营连锁店。小型服装生产商乙公司向甲公司供应服

装，乙公司将按照甲公司选定《供货清单》的要求将商品发

送到甲公司指定的直营门店。商品收到后，甲公司组织验货，

按照《供货清单》核对商品，确保没有短溢、货不对板等情

形。甲公司将从乙公司采购的服装与其自产的服装一起管理

并负责实际销售，其商标为甲公司商标，对外宣传为联名款。

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吊牌价，甲公司在吊牌价 7 折以上可自行

对外销售并制定相应的促销策略，7 折以下需得到乙公司的

许可。甲乙双方根据销售收入每月五五分成。 

如果商品自上架陈列 30 日仍未售出，甲公司有权将未

出售的商品全部退回给乙公司，但在甲公司决定将商品退回

前，乙公司不得取回、调换或移送商品。如果需办理退换货

的，甲公司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换货、赔偿等事项，之

后可向乙公司追偿。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。 

本例中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

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

人还是代理人。在客户付款购买商品之前，甲公司能够主导



  5 

商品的使用，例如出售、调配或下架，并从中获得其几乎全

部的经济利益，因此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是主要责任人。 

另外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例中对于与控制权相关的三个迹

象：一是从客户的角度，甲公司承担销售、退换货和赔偿的

主要责任；二是在转让商品之前，甲乙公司均承担了该商品

的存货风险，转让商品之后，乙公司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

险；三是双方协商确定吊牌价，甲乙双方均无权自主决定所

交易商品的价格。与控制权相关的三个迹象的分析，并不能

明确区分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，这些相关事实和情况的迹象

仅为支持对控制权的评估，不能取代控制权的评估，也不能

凌驾于控制权评估之上，更不是单独或额外的评估。 

综上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

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

还是代理人。商品的控制权在转移给客户之前，甲公司拥有

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是主要责任人。 

另外，乙公司将商品发送到甲公司指定的直营门店并经

甲公司验收后（假定该时点为商品控制权转移的时点）应该

确认销售收入。由于 30 日未售出的商品或消费者退回的商

品，甲公司有权退回给乙公司或向乙公司追偿，乙公司应当

按照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进行会计处理。 

分析依据: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四条、

第三十二、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；《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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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——收入〉应用指南 2018》第 12 页、第 81-85 页、第 87-

93 页等相关内容。 


